
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
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分数线动态调整方案 

 

档位 单科复试分数线 总分复试分数线 

第 1档 国家单科线*120% 按计划录取人数 120%确定 

第 2档 国家单科线*110% 按计划录取人数 120%确定 

第 3档 国家单科线*100% 按计划录取人数 120%确定 

 

注： 

1.学术硕士各一级学科原则上按第1档确定复试分数线； 

2.若第 1 档分数线上线人数达不到计划录取人数的 120%，则按第 2

档确定复试分数线，依次类推；最低采用第3档； 

3.公安学、公安技术学科，男女生单科复试分数线原则上相同，总分

复试分数线仍按各性别计划录取人数120%确定； 

4.本方案暂不适用专项计划。 


